
投保人/被保人/法定监护人声明及授权书

1、本人已认真阅读投保须知、投保提示书、产品条款（尤其是保险责任条款、责任免除条款、

合同解除条款），了解本产品的特点和保单利益的不确定性，并同意将电子保单送达之日视为保

单的客户签收日，并同意遵守条款约定。。

2、本人已经确认投保流程中填写的各项内容，对受益人的指定均认可。本人在投保流程中的健

康告知内容均准确无误，如不属实贵公司有权依据法律规定和条款约定解除本保险合同。

3、本人确认本投保流程中提供的银行及账号是投保人本人的开户银行及账号，本人授权该银行

从此账户支付与贵公司约定的各期保险费及暂收保险费并接收贵公司的各种退费。本人已在结算

账户中保留开户银行所要求的最低存款余额，公司于同意承保或约定续期保费缴纳日开始转账，

若因账户存款余额不足造成的转账不成功，致使保险合同不成立或不能持续有效，因此引起的责

任将由本人承担。

4、本人已知晓：终止付款授权，变更付款授权账户时，应该于当期保险费到期日的 30 天前（含

30 天）向贵公司递交申请，办理变更手续。因未及时办理变更手续而导致的结果，本人承担相

应责任。

5、本人已知晓：本保险合同自贵公司同意承保、收取保险费并签发保险单后开始生效，生效日

载于保险单上，贵公司自生效日零时起开始承担合同约定的保险责任。

6、本人同意，本次投保信息及电子记录凭证等数据电文是本保险合同的组成部分，具备完全证

据效力。

7、本人授权贵公司可以从任何单位、组织和个人就有关保险事宜查询、索取与本人有关的资料

和证明，作为审核本投保申请及评估相关理赔申请的依据，贵公司对个人资料承担保密义务。

8、本人授权阳光保险集团，基于为本人提供更优质服务和产品的目的，可以向阳光保险集团的

业务合作伙伴共享、查询、收集本人的信息，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本人授权阳光保险集团，将

本人提供给阳光保险集团的信息、享受阳光保险集团服务产生的信息（包括本条款签署之前提供

和产生的信息）以及阳光保险集团根据本条款约定查询、收集的信息，用于阳光保险集团或其业

务合作伙伴为本人提供服务、推荐产品、开展市场调查与信息数据分析，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

阳光保险集团及其业务合作伙伴对上述信息负有保密义务，并采取措施保证信息安全。本条款自

本单证签署时生效，具有独立法律效力，不受合同成立与否及效力状态变化的影响。本条所称“阳

光保险集团”是指阳光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及其关联公司。

如您不同意上述授权条款的部分或全部，可拨打 95510 取消授权。

9、为提供保险服务的需要，本人授权：贵司可通过知悉本人信息的机构查询与本人有关的全部

信息（包括但不限于投保、承保、理赔、医疗信息等）；贵司及与其具有必要合作关系的机构均

可对上述信息进行合理的使用。为确保信息安全，贵司及其合作机构应采取有效措施并承担保密

义务。

10、本人已知晓：对于保险期间为 1 年期的险种，在保险期间终止日前，如保险公司未收到本人

不再继续投保的申请，保险公司可视作投保人本人同意下一保险年度继续投保（续保）。


